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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市畜牧兽医局 
关于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的通知 

 

各区县畜牧兽医局，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山海天旅游度假

区农村发展局，日照国际海洋城社会事业局： 

近日，媒体曝光上海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，引起社会广

泛关注，农业部办公厅就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。针对此次事

件，农业部和省畜牧兽医局就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

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。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

理监管工作，做到引以为戒、举一反三，防止动物疫情传播，

维护公共卫生安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 

各区县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严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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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找工作中的漏洞和不足，着力构建长效机制，严防随意抛

弃病死动物事件发生。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，第一时间

进行处置，相关领导靠前指挥，确保发现问题得到及时有效

处置。对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事件，要及早向社会作出回应，

避免因信息不公开、不透明造成的炒作。要加强与发改、财

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完善无害化处理机制，配备无害化处

理设施设备。要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，创新执法手段，做好

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，提升执法效能。  

二、切实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 

当前，随着气候转暖、候鸟北迁，畜禽集中补栏、调运

频繁，疫情传播风险不断加大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愈加

严峻。各区县要深入推进畜禽强制免疫，加快散养畜禽集中

免疫注射进度，严格落实每月“补免日”制度，认真抓好免疫

效果分析评估，确保免疫密度和质量。要科学指导养殖场

（户）提高自主防疫意识和生物安全水平，严格落实免疫注

射、疫情报告、消毒灭源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各项综合

防控措施，强化养殖场（户）防疫责任。严格落实疫情报告

和举报疫情核查制度，强化应急值守，构建应急管理长效机

制。同时，要统筹抓好生猪流行性腹泻、猪圆环病毒病等常

见多发病防控，加强技术指导，严格防疫制度，确保全市畜

牧业健康稳定发展。  

三、严格开展动物检疫工作  

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动物检

疫管理办法》和动物检疫规程规定，做好动物检疫工作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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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落实检疫申报制度，严格对运输或者销售的动物实施产

地检疫；要规范检疫行为，严禁对不合格动物出具检疫证明。

要切实做好动物屠宰检疫，依法向定点屠宰场派驻官方兽

医，规范屠宰检疫。要严格遵守农业部畜牧兽医行政执法“六

条禁令”，对违反禁令者，严惩不贷。  

四、严格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  

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全面掌握辖区内养殖基本情况，切

实加强对养殖场（户）养殖档案、免疫记录以及动物防疫条

件等的日常监督检查，完善监管记录，发现养殖场（户）饲

养动物数量不明原因减少的，要及时调查。要进一步强化监

督检查，严格监督有关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农业部有关规

定做好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。各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

站要加大运输动物车辆的监督检查力度，严格查证验物。要

加大执法力度，严厉依法打击不按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和动物

产品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动物等违法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要

移送公安部门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 

五、严格落实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 

各区县要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

处理有关政策，对年出栏 50 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，无害

化处理的病猪给予每头 80 元的补助经费。要进一步加大宣

传工作力度，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，积极引导广大养殖户

用好该项政策，有效控制生猪疫病传播，推动生猪生产持续

健康发展。 

六、切实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宣传和培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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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通过发放宣传手册、印发明白纸等形式，加强对从事

畜禽养殖、运输、屠宰加工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法律法规宣

传力度，加大对动物养殖、疫病防控技术以及无害化处理方

法的培训力度。要关注舆情，充分利用网络、报纸、电视等

新闻媒体做好正面宣传，加强引导，提高公众意识，发动全

社会力量，营造共同做好病死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工

作的良好氛围，切实全市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

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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